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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專業知能

屏東地院參訪反毒機構與空軍基地

【本刊屏東訊】為精進少年調查保護官與志工的輔

導知能，屏東地院調查保護室同仁與志工等共 47人
日前參訪嘉義縣政府的反毒機構「蛻變驛園」及臺南

機場空軍四四三聯隊。

蛻變驛園為全國第一個由地方政府以公辦民營之方

式設立，由嘉義縣府委託嘉義縣愛家反暴力協會辦理

的女性藥癮者中途之家，結合中正大學心理學系與犯

罪防治學系的專業資源，以治療性社區的理念，提供

各項課程，包含自然療法、藝術創作、職業訓練、諮

商輔導課程等，協助藥癮者身心靈的改善，進而達到

戒癮治療與復發預防的成效。參訪過程中，導覽社工

用心講解機構運作現況及所開辦之課程，並參觀機構

空間規劃和學員生活作息。

在空軍四四三聯隊參訪時，一睹經國號戰機的風

采，並參觀隊史館瞭解該聯隊的成立與發展歷程。接

著由簡朝興上校簡介軍方招生情形，讓參訪同仁對軍

職人員生涯規劃和薪資福利制度有更深的瞭解，俾協

助少年投入軍旅。

宜蘭地院邀吳柏青校長談食品安全

【本刊宜蘭訊】為增進食品安全認識，宜蘭地院日

前邀請國立宜蘭大學吳柏青校長主講「由食品添加物

二氧化硫談食品安全」。 
吳校長首先指出農產品加工目的在延長保存時間、

提高營養或利用價值，適度加工有時還能保持口感。

吳校長表示，市面上食品常為了保色、防腐、抑菌，

而在加工過程使用「亞硫酸鹽」，亞硫酸鹽是廣泛使

用的食品添加物，它會轉換成二氧化硫殘留在食品

中；如果殘留量在安全標準內，因人體具有可代謝的

酵素，會隨尿液排出體外，但對於特殊體質者，仍可

能會引起呼吸道過敏反應或嘔吐，應予留意。

吳校長強調食安五環：1.強化源頭控管、2.重建
生產管理、3.加強市場查驗、4.加重生產者與廠商責
任、5.全民監督食安，因無毒農業檢驗費用龐大，最
大受惠者為檢驗公司，故食安不能全靠檢驗，必須五

環併重，尤以前二環最為重要。

最後，吳校長指出，藉由「泡、洗、煮」可減少

二氧化硫殘留。乾貨食品只要正確選購與烹調仍可食

用，如擔心食安問題，則儘量吃生鮮食材，對於添加

防腐劑和有黃麴毒素的食品，應避免食用。

汲取專業經驗

行現場指導、專業考

證、審慎修復，並

定期召開督導會議，

及由主辦機關每週不定期現場督導與會同材料廠驗。

林研究員也指出，古蹟修復工程在：真實性（修復並

保留各時期痕跡）、結構、消防、無障礙之強化、因應

再利用需求提昇設施設備、傳承修復技術、藝術與工法

等面向上，與一般興建工程不同。工作小組特開設群組

以即時溝通討論；施工紀錄藉由紀錄片拍攝、重要工項

縮時攝影、匠師訪談等，力求完整性及多樣化；另建立

材料銀行，自 96年起蒐集各類舊建材，應用於各古蹟
修復工程之用料，亦申請文創再利用；最後以博物館學

之方法，清點、登錄、收存文物，以便將來規畫展示與

再利用。

臺北地院參訪鐵道部園區 瞭解古蹟修復

作成，並無違反其意願可言。至「其他方法」在解釋上，

如法條列舉前導例示概念，業已窮盡強制罪的所有強制

手段，亦僅能從強制手段以外的行為模式著眼。因此，

蔡教授認為，應將概括條款理解成行為人「利用既存強

制狀態遂行其性交目的」的情形，包含心理強制與物理

強制，此與透過強制行為迫使被害人為性行為相較，二

者不法內涵相當，均屬違反被害人意願。

另針對性交及猥褻之區別，蔡教授表示猥褻的概念具

有浮動性，隨著社會觀念及所涉及的身體部位而不同，

應以具有性關連（性意涵）的方式及重要性門檻作為標

準。且在強制猥褻、公然猥褻及散布猥褻物品等不同條

文中，應根據行為於客觀外在之表現、第三人的可辨識

性，以及是否逾越社會上可容忍的界線來逐一判斷。

最後，關於「利用權勢機會性交猥褻」罪，於濫用

監護扶助關係或利用權勢、機會影響被害人選擇自由之

犯罪類型中，蔡教授進一步指出，所謂「權勢」係指使

他人之地位、職業、工作、事業、資格、受教育或訓練

之機會、接受救濟或醫療之可能性受到影響；「機會」

則係指劣勢者必須是在心理壓力下接受性行為。此外，

蔡教授亦闡述比較我國與德國刑法中相關法制設計的差

異，並對實務見解提出心得與意見及回應提問，使與會

人員對妨害性自主罪章之適用有更深入的認識。

【本刊高雄訊】高

雄地院為增進法官刑

事審判之專業知能，

日前邀請臺北大學法

律學系蔡聖偉教授

（左圖右）主講「妨

害性自主罪章的法律

適用問題」，由陳中

和院長（圖左）主持。

蔡教授表示，刑法

妨害性自主罪章舊法所規定的「至使不能抗拒」要素，

實為訴訟程序證明的標準，而非實體法要件，故予以刪

除。而關於「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此一概括條款之判

斷，學說見解分歧：一、被害人非心甘情願即屬之。二、

未獲被害人有效之同意。三、施行詐術促成性交。四、

限於與例示概念相類似之強制方法。五、利用被害人的

無助情境或是利用既存的強制情境。

蔡教授認為被害人意願係指其對性交的選擇與否，

故違反被害人意願即指其選擇性交之自由被剝奪，且概

括條款解釋上須受前導例示概念（強暴與脅迫等）之拘

束，而有剝奪被害人選擇自由的性質。蔡教授強調，若

被害人的性交決定係自我選擇的結果，該決定即屬自主

高雄地院邀蔡聖偉教授談妨害性自主罪

臺南地院講座
此外，蕭檢察官亦以白話的方式說明網路領域中較

為複雜的原理，如點對點傳輸、洋蔥網路連結、加密原

理，以及勒贖病毒的攻擊方式等。蕭檢察官並舉比特幣

為例，說明數位貨幣如何藉由公私鑰加密原理、雜湊函

數及點對點傳輸等演算法，透過共用的大帳本來達到交

易的不可否認，以避免重複扣款的發生，並確保其使用

的安全性。

最後，蕭檢察官並舉例解說洋蔥網路之原理：如甲要

把訊息送給戊，透過自願的乙丙丁 3人，惟此 3人，只
知道遞件者及接續應遞送之人，並均予以加密，都無法

知悉最初傳送訊息者，及最後的收件者是誰，如此一層

一層加密的傳遞方式，即構成洋蔥網路的基本模式。

【本刊臺北訊】臺北地院寶慶院區有市定古蹟「婦聯

總會─至德堂」，地面下亦有市定古蹟清代「番學堂」

建築遺構。為汲取有關古蹟修復及管理維護之專業實務

經驗，洪兆隆院長日前率民事工程專庭姜悌文庭長及法

官，參訪甫完成第一階段古蹟建築修復工程的臺灣博物

館鐵道部園區。

國定古蹟「鐵道部」，在清代為製造槍砲彈藥、修理

機械及鑄造貨幣的臺北機器局，日據時為臺北工場、鐵

道部，光復後為臺灣鐵路管理局辦公廳，曾是臺灣鐵路

的行政管理中樞。目前已完成廳舍、食堂、八角樓等 6
棟建築的修復與機電工程。

洪院長首先與臺灣博物館洪世

佑館長就古蹟修復、管理作經驗

交流，再由該館展示企劃組林一

宏研究員介紹古蹟修復相關法規

及鐵道部修繕過程。

林研究員說明，古蹟維修涉及

相關法令及專業工法，故鐵道部

維修建立 3級工程品管制度，包
括：第 1級由施工單位進行施工
品質管制；第 2級由臺博館及建
築師事務所共同擔任監造，並委

由中原大學進行施工紀錄；第 3
級由公共工程委員會、文化部協

同作施工品質查核，另聘專家進

蕭奕弘檢察官談資安議題
【本刊臺南訊】臺南地院日前舉辦 106年度資安講

習，邀請曾任司法院資訊處調辦事法官，現任臺北地檢

署檢察官的蕭奕弘主講「網路新知的探索與因應」。

蕭檢察官首先針對電腦犯罪、網路侵權、個資事故的

責任與影響簡要說明，並對國內外相關的重大資安事故

加以探討；接著分析近 10年間，資安事故及資料外洩事
件中，人為疏失的排名逐漸竄升，而透過社交工程入侵

電腦系統，依然是駭客最常用的方法，許多資安事件也

都涉及相對容易破解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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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瑞光大法官辭世 遺範長存
【本刊臺北訊】司法院第 4屆大法官姚瑞光先生，

於 8月 31日因器官衰竭安詳辭世，並已於 9月 2日
安葬。

姚大法官生於民國 8年 11月 25日，廣西省蒙山縣
人，中央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自 36年 6月起從事
審判工作，歷任各審級推事（法官）、庭長，表現優

異，迭獲表揚；65年至 74年擔任司法院第 4屆大法
官；並於各大學任教超過 50年，作育英才無數；治
學嚴謹，所著「民事訴訟法論」、「民法物權論」係

該領域重要教科書，為當代法學巨擘；103年 5月榮
獲政治大學頒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圖／國定古蹟鐵道部（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最高法院最新刑事決議
【本刊臺北訊】最高法院 106年 8月 29日第 12次

刑事庭會議就「強制辯護案件，第一審判決後，未教

示被告得請求原審辯護人提出上訴理由狀，致被告未

經選任辯護人或指定辯護人的協助，逕行提起上訴，

上訴後未重新選任辯護人，在該案件合法上訴於第二

審法院而得以開始實體審理程序之前，第二審法院是

否應為被告另行指定辯護人，以協助被告提出其上訴

之具體理由？」作成決議，略以：

第二審應從程序上駁回其上訴，無庸進入實體審理

程序，亦無為被告指定辯護人為其提起合法上訴或辯

護之必要。

（完整決議文內容，請見司法院或最高法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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